
問題七：婚前守貞不合道德規範？ 

未成年學生懷孕或墮胎自己決定？  
 

國二的孩子大概是 13 歲，教科書（下圖，國二下，健康與體育，翰林版，

p.39）教這年紀的孩子：「現今社會對性與愛的規範是要彼此得到對方的尊重，

並在雙方自願、不傷害他人的情況下滿足自己的性與愛。」不傷害他人就可以性

愛？為什麼不告訴孩子發生性行為之後，傷害就產生了。該課本章節繼續說：「過

去傳統的異性戀關係，只要求女性必須做到『烈女不事二夫』，要求女性婚前保

有貞操，甚至將女性物化等，已是一種不合乎現在社會的道德規範。」請問：女

性事二夫、婚前性行為是現在社會的道德規範？更誤謬的是，不論傳統或現在，

女性物化一直是道德錯誤的社會現象，而貞潔不是錯誤，怎能並列討論？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貞潔不僅要教育女孩，也要一樣教育男孩。我們應教導孩子的是，肉體性愛

會使得你們之間產生無形而緊密的親密連結，千萬別在還不清楚是否屬意對方之

前，就糊塗發生性愛。就算你們願意認定對方，研究發現青少年發生性愛的後果

是，有 80%其交往關係不到半年就告吹，所以兩人真的在意這份愛情的話，就不

得不等待了！同時研究發現，當青少女愈早發生性行為，她的一生就會有愈多的

性伴侶數，一個換一個。以 13 歲發生性行為的女孩為例，她的一生將可能有 12.2

位性伴侶（《The Harmful Effects of Early Sexual Activity And Multiple Sexual Partners 

Among Women：A Book Of Charts》），這結果想必與青少女當下所想要追求的真

愛是南轅北轍。 

 

另外，葛蘿絲曼醫師指出「青少年在身心方面都不是迷你版的成人」，舉例

來說，婦科和小兒科醫療研究早已知道的是，青少女的子宮頸發育尚未成熟，其

轉化區（T-zone）只含有一層細胞而已，十分脆弱，易受病毒細菌侵害，所以為

了女孩的性保健的益處，要鼓勵她們守貞，等待自己的身體長大。待成熟之後，

女性子宮頸會有多達 20～30 層細胞的保護，並且生長出一種具有保衛力量的「蘭

格罕細胞群」，它們可以消滅病毒並具修復已經造成傷害的機制。 



 

就算第一次性行為沒有得到性病或愛滋病的話，性行為還是個警訊！因為當

女孩身體接受到陰道性交行為的訊息，就會知道要加速建立防衛系統來回應需要，

子宮頸原來的一層細胞立即快速增長，以致細胞工作超載而過勞，反而使得剛開

始有性行為的女孩比她在處女時的身體還要脆弱許多，更易受感染。如果不幸第

一次就得性病，則更容易因人類乳突病毒（HPV）而罹癌（《你們在教我孩子什

麼？---從醫學看性教育》）。為什麼這類醫學資訊，課本卻一字不提？ 

    性愛之後，萬一懷孕了，不敢告訴爸媽，怎麼辦？課本說「由自己決定是否

要進行人工流產或是繼續懷孕」（上圖，高中健康與護理，育達版 p.213）。難怪

近來有那麼多高中職少女在家在校在廁所生產的新聞，生了嬰兒包一包丟學校垃

圾場、丟路口、沖進馬桶。試想當下的她們是多驚嚇、多危險、多無助啊！為嬰

孩又是多殘忍！實在令人痛心。另一課本又說道（下圖，高一健康與護理，泰宇

版 p.249）：未經法定監護人簽字同意，醫師和施行墮胎之少女則犯了刑法。到底

何者正確？   

 

        另外，教科書以不雅的圖片提到性姿勢的改變是社會的進化（下圖，高一，

健康與護理，幼獅，p.178）、性愛自拍學問大（下下圖，健康與護理，育達，p.188）、



情趣用品的使用，國高中年齡的教育中需要介紹到情趣用品嗎？還詢問學生「性

行為採用男下女上的姿勢，便較不容易受孕？」（高中健康與護理，育達 p.185），

試問編者：沒有實際做愛經驗的學生該如何回答這問題呢？ 

 



 

        還提到同性戀承諾關係雖沒有結婚儀式，但維持得比傳統婚姻更久（下圖，

高一，健康與護理，幼獅，p.191）。這與許多的研究報告看來差距甚大啊！依

懷德海博士的研究發現，60%的男同性戀關係持續不到 1 年，濫交比例也高過異

性戀，性伴侶人數比異性戀高出 3~4 倍，性成癮是異性戀的 3 倍之多。 



 

        國中教科書又提到，「『法律保護任何人在 16 歳以上享有性的自主權』（國二

綜合，翰林，p.18），這句話的說法真的問題很大很大！ 

 

雖然刑法規定不得和 16 歳以下的男女發生性行為，但是別忘了 18 歳以

下未成年的青少年仍受到刑法 227、229、及兒少法的保護，課本裡直

接這樣說不就是暗示孩子 16 歳以上就可以進行性行為了嗎？如同警示

語會寫 18 歳以下禁止飲酒，禁止吸煙，禁止進入聲色場所；請問有誰

會跟青少年說，嘿 ! 18 歳以上就可以享受飲酒吸煙及色情的權利喔！

這個課本是在為兒少性交除罪化鋪路嗎 ?還是在卸下未成年人對於性

的防備？」（《守護台灣》） 

 

    教科書的編定的層級很高，是否應該以高標準進行編定和審查，為使國民教

育能達到國家未來利益最大化的目的？我們不解政府為何帶頭將性教育變成鼓

勵青少年嘗試性行為的性教慾！若未成年孩子真的出事的話，刑責和後果該是誰

來負責？是教育部？是學校？還是老師？ 

 

 

 


